
以上各条所涉及年龄、劳动合同期限、工资性
收入等条件计算的基准日为申请落户之日。

申请落户时伪造或提供虚假证明资料，一经
审查发现，责任方为用人单位的，将用人单位列入
本省不诚信企业黑名单；责任方为拟引进人才的，
对该个人不予办理落户，已办理落户的，将户口退
回原户口迁出地。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
关法律责任。

各有关部门应完善人才落户工作机制，简化
优化办理程序，开通人才落户绿色通道，为人才落
户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不得增设额外条件和程序，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延误引进人才办理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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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省有关规定认
定的高层次人才

在本省领办、创办企业，其产
品符合本省12个重点产业支
持方向，并为所在企业的主要
创办人，且个人实际出资不少
于150万元（不含技术入股）
的创业人才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的人才

上年度工资性收入达到30万元以上，
且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5万元以上
的来本省就业人才。上述标准随本省
人均工资水平变化适时调整

拥有能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技术升级
的重大科研成果，在本省所聘用企业以
技术入股，入股估值不低于150万元、
占股不低于注册资本10%的创新人才

教育部“985工程”“211工程”
高校本科应届毕业生

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的人才

7类人才
可在海南任一城镇落户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才，年龄在55周岁以下的，可选择在本省任一城
镇申请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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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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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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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类人才所需证明材料

■高层次人才认定的证明资料
■学历证书或技术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上年度工资性收入证明资料及缴纳个人所得税
凭证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的确认意见书

可选择在工作地或实际居住地落户
所需证明材料

■创新创业、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证书及法人登记
证书或劳动合同文本
■学历证书或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及法人登
记证书或劳动合同文本

可在引进市县工作地或实际居住地落户
所需证明材料

■市县人民政府的确认意见书

1.落户地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在实际居住地

办理户口登记

2.落户地无合法稳定住所但工作单位设立集

体户的，在单位集体户落户

3.落户地无合法稳定住所且无单位或单位未

设立集体户的，在公安机关设立的社区集体户落
户；档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人事代理的，也
可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设立的集体户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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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日前印发，呈现三大亮点

适度从宽认定人才 有序放开落户

机关事业单
位在编制内引进
（调入）人才落
户，按现行调动
落户政策执行。

背景 为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加
大人才引进力度，畅通人才落户渠
道，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精神，制定该实施办法。

范围 实施办法所称的引
进人才，是指适应海南省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从
省外引进的具有一定知
识或技能的各类人才。

说明 本省新引进人才落户按
本办法执行。实施办法实施
前的引进人才尚未办理落户
的，可参照本办法申请落户。

认定
办法

7类人才

创新、创业人才由市县行业主
管部门受理、初审，省级行业主管
部门审核确认。省级行业主管部
门应围绕我省重点发展产业，根据
各自领域发展需要，制定认定实施
细则，组织实施本行业创新创业人
才的认定工作。

市县引进人才

各市县引进人才由市县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受理，会同行业
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人民政府确
认。市县人民政府应根据经济发
展需要，编制并公告本市县创新创
业和紧缺急需、特殊才能人才需求
目录及具体条件。需求目录和具
体条件，可根据发展需要适时调
整，并及时公告。

本报海口8月 2日讯（记者李
磊）为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加大
人才引进力度，畅通人才落户渠道，
省政府日前印发《海南省引进人才
落户实施办法》，对从省外引进人才
的落户问题做出新规定。结合实施
办法内容，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相关负责人今日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实施办法结合我省实
际特点，遵循了“适度从宽”的人才
认定原则，呈现三大亮点。

实施办法规定了教育部“985工
程”“211工程”高校本科应届毕业
生，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等的7类
人才，均可选择在我省任一城镇申
请落户，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和父母
可随迁等人才落户政策。省人社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实施办法是我
省破解引进人才落户障碍、畅通人
才引进渠道、增强人才吸引力的重
要举措。实施办法充分考虑了我省
人口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人口承
载力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
需求等因素，遵循“适度从宽”的人
才认定原则，有序放开来琼人员的
落户。

该负责人称，实施办法有三大
亮点：首先，实施办法突破了唯学
历、唯职称的人才观。实施办法首
次将获得创新创业奖项、省级职业
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以上及年度工
资性收入所得税纳税额或技术入股
达到一定数额的人员，可以作为引
进人才允许申请落户。其次，实施
办法对现行的积分落户政策进行了
补充和完善。实施办法规定符合条
件的引进人才，可分别适用在本省
任一城镇落户、在工作地或实际居
住地、在本市县工作地或实际居住
地落户，对未达到积分落户条件的
人员，若符合实施办法规定的条件，
也可申请落户。再次，实施办法还
放开了各市县按需引才落户政策。
实施办法规定了在引进市县领办、
创办科技型企业及符合引进市县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紧缺急需、特殊
才能的人才，符合条件的可在本市
县申请落户。

引进人才落
户，其共同居住
生活的配偶、未
成年子女、父母
可随迁。

2类人才
可在引进市县工作地或实际居住地落户

2类人才
可选择在工作地或实际居住地落户

具有全日制普通大专及
以上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
及以上技术职称、技师及以
上职业资格的人才

近3年内获得各类省级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
部门颁发的创新创业奖项的人才，获得国家级职
业技能竞赛个人项目奖项（不含荣誉奖）及省级
职业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以上的人才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才，年龄在40周岁以下，且在本省领办、创办企
业或与本省各类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可选择在工作
地或实际居住地申请落户

实施
办法

申请落户
需持的证明资料

人才落户登记
3种办理情况

提示

在引进市县领办、创
办科技型企业，对当地产
业发展起到一定引领作用
的创新创业人才

在引进市县同一用人单位工作满1年，且继
续与该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
符合引进市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紧缺急需、特
殊才能的人才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才，可在本市县工作地或实际居住地申请落户

实施
办法

引进人才根据条件要求，分别持下列证明
资料向拟落户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办证
中心提出落户申请

｛
｛

实施
办法

实施
办法


